（2）向受托人提供完全代理招标业务所需的全部资料的时间：
合同签订后30天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向受托人提供保证招标工作顺利完成的条件：向受托人提供工程建设所需的各种手续和相关资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4）指定的与受托人联系的人员
姓名：  李安民      

职务：            
职称：            
电话： 0371-6822 9915 
（5）需要与第三方协调的工作：由委托人负责牵头进行协调。      

（6）应尽的其他义务：由委托人负责对各投标人的考察工作。应对评标工作的内容进行保密。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、受托人的义务
5.1 招标代理项目负责人姓名：刘阳  电话： 0371-65958908
5.2 受托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全下列工作：
（1）组织招标工作的内容和时间： （按招标工作的程序写明每项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时间）1、发布招标公告（需要时间7天）；2、编制招标文件（需要时间：5天）；3、发售招标文件（需要时间：收到监督部门确认后1个工作日）；4、开标并组织专家评标（需要时间：发售招标文件后至少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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